
证券代码：000732       证券简称：ST 泰禾       公告编号：2023-024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公司拟对厦门泰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 700 万元（含）

财务资助。公司拟对薛刚提供总额不超过 100 万元（含）财务资助。 

上述财务资助期限均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至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

额度范围内可循环使用，有效期内任一时点的交易总额不应超过上述额度，借款

利率参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具体借款利率及借款期限以实际签署的借款合同为

准。 

2、本次财务资助事项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财务资助情况概述 

（一）为项目公司提供财务资助 

为支持合作项目的开发建设，按照房地产行业经营惯例及项目开发需要，同

时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文件的相关规定，泰禾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为因开展房地产业务而成立、合并报表范围外或者

公司所占权益比例不超过 50%的项目公司提供财务资助，具体如下： 

序号 财务资助对象 
财务资助对象

类型 

预计财务资助额度

（万元） 

1 厦门泰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参股公司 700 

同时， 

1、上述被资助对象从事单一主营业务且为房地产开发业务，且资助资金仅

用于主营业务； 

2、上述被资助对象的其他股东或者其他合作方按出资比例提供同等条件的



财务资助，包括资助金额、期限、利率、违约责任、担保措施等。 

（二）为控股项目公司的少数股东提供财务资助 

对于公司与其他企业合作开发的公司控股项目，当项目公司后期存在闲置富

余资金时，为盘活存量资金，加快资金周转，增加项目公司收益，在符合当地预

售款管理规定的前提下，控股项目公司股东按照持股比例同等条件调用闲置富余

资金，构成控股项目公司对外提供财务资助。 

此类财务资助具体如下： 

（四）上述事项审议情况 

以上事项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

意见。 

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同意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在上述条件内对实际发

生的预计范围内财务资助事项进行决策，并签署相关协议。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财务资助对象基本情况 

1、厦门泰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汤婷婷 

成立日期：2016-10-14 

注册资本：1000 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212MA2XPMKG53 

注册地址：厦门市同安区汀溪镇文化中心 211 室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建筑装饰业；其他未列明建筑安装业；市政道

路工程建筑；园林景观和绿化工程施工；其他未列明土木工程建筑（不含须经许

可审批的事项）；未列明的其他建筑业；园林景观和绿化工程设计；建设工程勘

察设计；建材批发；其他室内装饰材料零售；其他未列明批发业（不含需经许可

审批的经营项目）；其他未列明零售业（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项目）。 

经核查，厦门泰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涉案金额约为

序

号 
财务资助对象 财务资助对象类型 项目公司名称 

预计财务资助额

度（万元） 

1 薛刚 控股项目公司的少数股东 长泰永隆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100 



715 万人民币。 

厦门泰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公司间接控股 51%的子公司。股东情况为福

州美鸿林业有限公司持股 51%，上海茗淼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持股 49%。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3 年 3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2022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384,932.50    399,422.65  

负债总额 402,033.86   416,306.13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资产 -17,101.36    -16,883.47  

项目 
2023 年 1-3 月 

（未经审计） 

2022 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  0.00  

利润总额 
          -217.89 

  
-1,026.00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217.89 

  
-770.75  

2、薛刚 

（1）少数股东基本情况 

薛刚，身份证号码：3502111***********，住所：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

经核查，薛刚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薛刚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

其控股子公司、公司董监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2）与财务资助对象共同投资的项目公司情况 

公司名称：长泰永隆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汤婷婷 

成立日期：2007-09-06 



注册资本：22000 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6256650967135 

注册地址：长泰县马洋溪生态旅游区山重村 

经营范围：从事房地产开发、销售；园林绿化；旅游开发及旅游配套设施建设。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经核查，长泰永隆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涉案金额约为 351

万人民币。 

长泰永隆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为公司间接控股公司，公司间接持股 70%。股东情

况为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间接持股 70%，自然人薛刚直接持股 30%。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3 年 3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2022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29,081.91  26,480.82  

负债总额 20,314.57  17,660.06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资产 8,767.33  8,820.75  

项目 
2023 年 1-3 月 

（未经审计） 

2022 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  84.65  

利润总额 -56.72  -182.27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53.42  -167.29  

三、提供财务资助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将于财务资助实际发生时与上述对象签订具体协议。约定被资助对象应

当遵守的条件、资助金额、资助期限及违约责任等内容。  



四、风险防范措施  

（一）为项目公司提供财务资助 

为项目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是为了促进房地产项目合作开发的顺利进行，公

司按照持股比例、权益比例为项目公司以同等条件提供财务资助，符合房地产行

业惯例。 

（二）为控股项目公司的少数股东提供财务资助 

对于为项目公司的少数股东提供财务资助，是在充分预留了项目后续建设和

正常经营所需资金后，向各方股东提供的财务资助，符合行业惯例，不会对项目

公司开发建设和公司正常经营造成影响。 

在实施财务资助过程中，公司将从多个维度防范财务资助的风险。项目公司

为公司控股子公司，由公司直接负责经营管理及财务管理，每月均会进行动态预

测和监控项目资金，能有效管控项目资金。一般只有在预留项目后续建设和正常

经营所需资金后仍有剩余后方才允许项目公司向其股东提供借款。当项目公司资

金不能满足未来支出时，将提前通知股东及时归还或者补充投入资金以满足项目

公司经营。在财务资助过程中，项目公司将会根据资金盈余情况，陆续实施财务

资助，并充分考虑资金风险。一旦发现资助对象存在潜在偿还风险，项目公司将

停止对其调拨，对其不及时偿还的金额，项目公司将以股东在项目中的历史投入

（包括注册资本和股东借款）和未来股权收益权（包括项目公司分红等）等作为

资金偿还保证。 

公司将密切关注财务资助对象的生产经营、资产负债变化、对外担保或其他

负债、分立、合并、法定代表人的变更及商业信誉的变化情况，积极防范风险并

根据相关规则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审核后认为： 

1、对项目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旨在解决被资助项目公司经营发展所需的资

金，有利于加快被资助项目公司的项目建设进度，符合公司整体发展需求。 

2、公司控股项目公司向其少数股东提供财务资助，是在项目销售情况顺利

但未达到利润分配条件情况下，在保证项目建设及运营的资金需求的前提下，对

项目公司股东提供的借款，有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增加项目公司收益。项目



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由公司主要负责项目公司的运营和管理，能有效控制风

险，符合公司利益。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为项目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有利于解决被资助项目公司的资金需求，促

进项目合作开发的顺利进行。公司控股项目公司向其少数股东提供财务资助，是

在项目销售情况顺利但未达到利润分配条件情况下，在保证项目建设及运营的资

金需求的前提下，对项目公司股东提供的借款，且对各方股东按持股比例予以资

助，有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增加项目公司收益，财务资助行为公平合理。相

关决策符合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

害上市公司、公司股东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同意上述财务资助事项。 

七、累计提供财务资助金额及逾期金额 

截止报告披露日，公司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余额 11.53亿，占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25.9%，不存在逾期情况。 

九、备查文件 

1、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四月二十九日 


	重要内容提示：
	1、厦门泰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汤婷婷
	成立日期：2016-10-14
	注册资本：1000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212MA2XPMKG53
	注册地址：厦门市同安区汀溪镇文化中心211室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建筑装饰业；其他未列明建筑安装业；市政道路工程建筑；园林景观和绿化工程施工；其他未列明土木工程建筑（不含须经许可审批的事项）；未列明的其他建筑业；园林景观和绿化工程设计；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建材批发；其他室内装饰材料零售；其他未列明批发业（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经营项目）；其他未列明零售业（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项目）。
	经核查，厦门泰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涉案金额约为715万人民币。
	厦门泰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公司间接控股51%的子公司。股东情况为福州美鸿林业有限公司持股51%，上海茗淼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持股49%。
	2、 薛刚
	（1） 少数股东基本情况
	薛刚，身份证号码：3502111***********，住所：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经核查，薛刚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薛刚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控股子公司、公司董监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2） 与财务资助对象共同投资的项目公司情况
	公司名称：长泰永隆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汤婷婷
	成立日期：2007-09-06
	注册资本：22000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6256650967135
	注册地址：长泰县马洋溪生态旅游区山重村
	经营范围：从事房地产开发、销售；园林绿化；旅游开发及旅游配套设施建设。（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经核查，长泰永隆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涉案金额约为351万人民币。
	长泰永隆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为公司间接控股公司，公司间接持股70%。股东情况为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间接持股70%，自然人薛刚直接持股30%。
	公司为项目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有利于解决被资助项目公司的资金需求，促进项目合作开发的顺利进行。公司控股项目公司向其少数股东提供财务资助，是在项目销售情况顺利但未达到利润分配条件情况下，在保证项目建设及运营的资金需求的前提下，对项目公司股东提供的借款，且对各方股东按持股比例予以资助，有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增加项目公司收益，财务资助行为公平合理。相关决策符合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公司股东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同意上述财务资助事项。
	七、累计提供财务资助金额及逾期金额


